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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參院擬除名陸開發中國家
外委會通過法案　要求取消北京在國際組織或條約特殊優惠待遇

　

本
報
綜
合
外
電
報
導

　

美
國
聯
邦
參
議
院
外
交
委
員
會
美
東
時

間
八
日
通
過
︽
終
止
中
國
開
發
中
國
家
地

位
法
案
︾
�
欲
讓
中
國
大
陸
在
一
些
國
際

組
織
裡
無
法
再
獲
得
特
殊
優
惠
待
遇
�
大

陸
外
交
部
回
應
�
﹁
中
國
作
為
發
展
中
國

家
享
有
的
合
法
權
利
�
也
不
是
美
國
國
會

山
莊
的
政
客
動
動
嘴
皮
就
能
取
消
的
﹂
�

　

美
參
議
院
外
委
會
無
異
議
通
過
︽
終
止

中
國
開
發
中
國
家
地
位
法
案
︾
�
提
案
者

指
出
�
因
為
大
陸
列
入
開
發
中
國
家
�
致

可
以
在
一
些
國
際
組
織
或
條
約
中
享
有
特

殊
優
惠
待
遇
�
所
以
提
案
終
止
其
開
發
中

國
家
地
位
�

　

法
案
要
求
國
務
院
倡
導
國
際
組
織
將
大

陸
的
地
位
從
﹁
開
發
中
國
家
﹂
變
更
為
﹁

中
高
收
入
國
家
�
高
收
入
國
家
或
已
開
發

國
家
﹂
�
以
更
適
當
地
反
映
大
陸
作
為
僅

次
於
美
國
的
世
界
第
二
大
經
濟
體
地
位
�

　

依
據
法
案
�
國
務
卿
須
致
力
改
變
大
陸

在
國
際
組
織
內
的
開
發
中
國
家
地
位
�

　

該
法
案
接
下
來
將
會
送
到
參
議
院
全
院

會
議
審
查
�
目
前
還
不
清
楚
時
程
�

　

根
據
聯
合
國
分
類
�
目
前
只
有
歐
洲
�

北
美
及
日
本
�
紐
澳
被
歸
入
已
開
發
國
家

�
其
他
約
一
百
五
十
九
個
國
家
歸
為
開
發

中
國
家
�

　

對
此
�
大
陸
外
交
部
發
言
人
汪
文
斌
九

日
在
例
行
記
者
會
表
示
�
﹁
美
國
想
把
發

達
︵
已
開
發
︶
國
家
的
帽
子
強
加
給
中
國

�
不
是
出
於
對
中
國
發
展
成
就
的
讚
賞
肯

定
；
而
是
醉
翁
之
意
不
在
酒
�
是
要
把
剝

奪
中
國
的
發
展
中
國
家
地
位
作
為
遏
制
中

國
發
展
的
一
張
牌
﹂
�

　

汪
文
斌
指
出
�
大
陸
作
為
世
界
最
大
發

展
中
國
家
的
地
位
�
具
有
充
分
事
實
依
據

�
也
有
堅
實
的
國
際
法
基
礎
�
不
是
美
國

國
會
的
一
紙
法
案
就
能
夠
一
筆
勾
銷
�
﹁

中
國
作
為
發
展
中
國
家
享
有
的
合
法
權
利

�
也
不
是
美
國
國
會
山
莊
的
政
客
動
動
嘴

皮
就
能
取
消
的
﹂
�

幼園餵藥案 藍委促究責
 新北副市長劉和然強調事件分層負責 「該查的一定會查」

　

記
者
蔡
琇
惠
�
王
超
群
�
陳
柏
翰
／

綜
合
報
導

　

新
北
市
某
私
立
幼
兒
園
餵
藥
風
波
延

燒
�
市
府
九
日
召
開
臨
時
記
者
會
說
明

案
件
處
理
進
度
�
對
於
市
長
侯
友
宜
未

出
席
�
副
市
長
劉
和
然
表
示
�
事
件
分

層
負
責
�
此
案
由
他
統
籌
負
責
；
強
調

市
府
最
重
視
的
是
受
影
響
家
長
和
幼
兒

的
權
益
�
包
括
醫
療
與
法
律
方
面
的
需

求
�
至
於
是
否
有
行
政
疏
失
？
劉
和
然

說
�
該
查
的
一
定
會
查
�
下
週
二
也
會

在
議
會
提
專
案
報
告
�

　

針
對
幼
兒
園
疑
餵
藥
案
�
衛
福
部
設

置
專
線
免
費
協
助
就
醫
檢
驗
�
截
至
九

日
中
午
共
五
十
九
通
來
電
�
家
長
主
要

擔
心
若
吃
到
管
制
藥
品
後
續
影
響
�
已

有
六
名
幼
童
就
診
檢
驗
�
事
實
如
何
還

要
檢
調
認
定
�

　

國
民
黨
立
委
王
鴻
薇
九
日
表
示
�
幼

兒
園
的
情
節
確
實
非
常
嚴
重
�
如
果
新

北
市
教
育
局
�
社
會
局
等
相
關
單
位
沒

有
依
法
行
政
�
該
追
究
就
要
追
究
�

　

板
橋
區
某
幼
兒
園
爆
出
老
師
疑
似
餵

食
學
童
三
級
管
制
藥
品
巴
比
妥
及
安
眠

藥
�
雖
然
教
育
局
已
廢
止
設
立
許
可
�

並
開
罰
十
五
萬
元
；
受
害
家
長
仍
質
疑

市
府
處
理
慢
半
拍
�
侯
友
宜
八
日
晚
間

為
保
護
孩
子
們
不
夠
周
全
鞠
躬
道
歉
�

　

新
北
市
政
府
九
日
上
午
也
臨
時
舉
行

記
者
會
�
由
劉
和
然
帶
領
教
育
局
�
衛

生
局
�
法
制
局
及
社
會
局
首
長
說
明
案

件
處
理
進
度
�
教
育
局
長
張
明
文
否
認

四
月
就
收
到
陳
情
�
強
調
五
月
十
五
日

才
接
獲
通
報
�
當
下
隨
即
報
請
檢
方
啟

動
司
法
調
查
；
行
政
部
分
當
天
就
成
案

到
園
稽
查
�
當
天
有
三
位
家
長
報
案
�

市
府
成
立
專
案
小
組
�
五
月
十
八
日
新

北
地
檢
署
啟
動
司
法
調
查
到
園
搜
索
�

接
下
來
五
月
二
十
二
至
三
十
一
日
相
關

採
證
及
學
童
安
置
�
家
訪
持
續
進
行
�

　

張
明
文
表
示
�
八
日
晚
間
已
舉
行
一

對
一
家
長
諮
詢
會
�
就
兒
童
藥
物
�
臨

床
心
理
諮
商
�
法
律
層
面
提
供
專
業
諮

商
�
目
前
園
內
有
四
十
二
名
幼
生
需
要

安
置
�
其
中
有
十
二
位
家
長
答
應
將
孩

子
送
往
該
集
團
另
一
間
私
幼
就
讀
�
十

二
位
家
長
要
接
回
家
或
轉
學
�
十
二
位

家
長
表
達
還
需
時
間
思
考
�
其
他
還
有

六
位
沒
有
聯
繫
上
�

　

劉
和
然
強
調
�
一
切
以
孩
子
跟
家
長

為
重
�
市
府
最
重
視
的
是
受
影
響
家
長

和
幼
兒
的
權
益
�
包
括
醫
療
與
法
律
方

面
的
需
求
�
八
日
晚
間
的
說
明
會
�
六

十
七
位
幼
童
家
長
有
三
十
五
位
願
意
出

席
�
教
育
局
從
原
本
的
團
體
諮
商
改
採

取
一
對
一
的
專
業
諮
詢
協
助
�
希
望
讓

每
位
家
長
依
自
己
孩
子
的
情
況
獲
得
完

整
的
協
助
�
劉
和
然
說
�
目
前
檢
方
已

經
展
開
偵
辦
�
市
府
也
會
同
步
啟
動
行

政
調
查
�

　新北市政府九日召開

臨時記者會，說明幼兒

園餵藥案處理進度。　

　　（記者蔡琇惠攝）


